	用 水 规 定
    为了保障良好的供水秩序，维护供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贯彻落实《城市供水条例》，特制定如下条款请遵守：

    1、申请新装或改装自来水的用户，必须带相关资料提前三十天向供水方申请，签定有关协议，供水方营业部门组织现场勘察，符合接水条件的，经审批后送设计部门设计、预算，待用水方缴纳工程费后，由施工部门施工装表计量，用水计量装置的记录作为向用水方计算水费的依据。

    2、供水方按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水价和用水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水方按月结算水费及随水量征收的有关费用。在用水期间，发生水价的其它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时，按物价部门的文件规定执行。

    3、水费结算双方约定按下列方式结算：

    （1）抄表收费结算：用水方可在海口市区的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光大银行具有电脑联网的营业网点开设“水费帐户”，并确保账号内存有足够的金额。用水方每月应交的水费，以供水方抄表数据为准，水费由供水方直接通知银行划收。供水方在每月1-15日抄表。用水方应在每月17日前到银行存足水费款。

    （2）IC卡购水制结算：用水方按供水方规定可到市内各营业网点购水。为了防止您丢失IC卡造成损失，建议您每次购水量：生活用水不得超过100吨；其他用水不要超过500吨。智能水表有双重计量功能，当电子显示装置出现故障时，水量以机械读数为准。

    用水方对用水计量、水费有异议时，须在次月10日前向供水方提出，应先交清水费，事后根据检验或处理结果，按前3个月平均水量为依据予以多退少补。退补数量以检测时前算1个月，最多不超过3个月。

    4、供水方按月抄表收费，用水方应每月18日至最后的一天缴清当月水费，逾期二个月缴付水费的，除每日加收当月水费5‰违约金外，并处欠缴水费3倍的罚款。
    5、用水方更名、过户、帐号改变或水表产权变更、改变用水性质的，应当提前三十天到供水方办理手续。经审查同意并结清水费后方可办理。（用水单位产权的变更，请及时到供水方办理手续，否则造成今后办理业务的不便将由您承担）
    6、城市供水设施的产权以用户总水表为界划分。从总水表（含总水表）至公共供水管网的设施属供水方所有，由供水方管理和维修。从总水表至用水方的供水设施属用水方所有，由用水方管理、维修，费用由用水方负担。用水方总水表由用水方负责保管，人为损坏或者遗失的，由用水方负责赔偿；用水方总水表自然损坏的，由供水方更换。用水方水表前的管道由供水方管理，在保证用户计划用水情况下，供水方有权进行改装或发展其他用户，用水方不得干涉。

    7、用水方用水超过或达不到水表负荷流量的，应当向供水方申请，办理改装水表口径的手续，否则按表径流量收取水量。

    8、用水方拆除、改装或者迁移水表须提前三十天到供水方申请，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处以实际损失的价值2倍的罚款，或补交相应的水费。

    9、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上接管取水。禁止盗用、转供城市供水或者擅自转让城市供水使用权。违者处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补交相应水量的水费。

    10、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公共管道上直接安装水泵加压，对水压有特殊要求的必须经供水方同意并设置中间池，实行间接抽水二级加压。违者强行拆除水泵，并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补交相应的水量的水费。

    11、城市供水实行专表专用制。凡在一个经营单位内，生活用水必须与其他类别用水分表计量，无法实行分表计量的，一律按商业用水计收水费。

    12、用水方不用水要提前三十天到供水方办理停水手续，否则该水表发生的一切水费，均视为用水方或水表产权户所承担。

    13、用水方的消防水表，非火警时，不得擅自开封启动消防供水设施。如遇公安消防局进行消防验收启用消防水表的，验收后应将公安消防局出具的消防验收证明送供水方，水费按实际用量收，否则按有关协议执行。

    14、为了保证供水设施的安全，供水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对用水方的用水情况进行检查，用户应当予以配合。

    15、本规定未尽事宜，按《城市供水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修改时，则按规定修改、补充本规定有关条款。

16、用水方签定盖章后，视为确认本规定。

    报装业务电话：66270116      客户服务中心24小时热线电话：66161222

    地址：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二西路22号

    兹声明：同意以上《用水规定》，现予以确认。

 用水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集体、非居民生活用水户使用）           NO：00001
海 口 威 立 雅 水 务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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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主意见
	    同意该户在本地址向供水方申请用水，并承担用水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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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说明：表格出现空白时，应填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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